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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教体卫艺发〔2016〕54 号

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
关于进一步做好自主试点实施区县农村义务
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有关工作的通知

有关区县（自治县）教委（教育局）、财政局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

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37 号）和教育部、财政部关于学生

营养改善计划的相关要求，切实推进涪陵区等 26个自主试点实施

区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统一思想、转变观念

为改善中小学生营养状况，增强学生身体素质，我市于 2010

年启动了中小学生营养促进工程，以饮用奶、鸡蛋和学校食堂爱

心午餐的形式，改善全市中小学生营养状况。2011 年秋季，中央

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后，我市 12个集中连片特困

区县纳入国家试点，并将万州区、开州区纳入市级试点，对农村

义务教育学生实施食堂供应完整午餐，14个区县实现了农村义务

教育学生全覆盖。同时，我市其余 26 个区县结合本地实际，通过

为学生提供爱心午餐、免费饮用奶和鸡蛋等多种方式，自主实施

学生营养改善计划。通过几年的实施，取得了较好成效，受到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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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的充分肯定和高度关注。

随着国家营养改善计划的深入推进，为了坚守学生营养改善

计划 “食品”和“资金”两个安全底线，国家从 2015 年开始实施了“实

名制学生信息管理系统”管理和“阳光校餐”试点工作，并以此为抓

手，进一步规范了中央资金奖补办法。面对这样的新要求，我市

26 个自主试点实施区县的实施方式、膳食补助标准和管理模式已

经不能满足教育部和财政部关于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新要求。特

别是少数区县，实施模式为每周只提供一袋或两袋饮用奶，未提

供完整午餐，达不到学生“营养改善”的目的。

为适应国家的新要求，各区县教委和学校，要切实统一思想，

转变观念，将营养改善计划视作地方政府的重要民心工程，作为

教育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，主动对照国家的标准和要求，切实调

整实施办法，结合实际，推进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深入有效实施。

各区县要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部纳入到营养改善计划中来，参

照国家试点区县实施模式和标准，实施食堂供应完整午餐，切实

达到改善贫困家庭学生营养的目的。

二、因地制宜、有序推进

近几年来，各区县整合“薄改食堂建设专项资金”和“薄弱学校

改造计划”等相关建设经费，新建、改建学校食堂，学校就餐条件

得到了较大改善，绝大多数学校具备了供应完整午餐的条件。为

此，各区县和中小学校要进一步创造条件，将建卡贫困家庭子女、

城乡低保家庭、孤儿、残疾儿童、特殊困境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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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部纳入营养改善计划受益人群，参照国家试点区县标准，按照

每生每天 4元标准供应完整午餐。各区县要结合教育精准扶贫和

本地实际，因地制宜，逐步解决其他农村义务教育学生，有序推

进供应完整午餐。

各区县在实施方式调整过程中，要确保区县本级资金投入不

减，维持营养改善计划政策的延续性，避免因政策调整带来的负

面影响，切实维护学校的正常秩序，维护安全稳定。

三、落实责任、规范奖补

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，逐步扩大实施范围，是党中央、国

务院和市委、市政府的要求，也是区县政府落实民生实事和开展

教育精准扶贫的主要责任。各区县财政部门要统筹落实营养改善

计划所需资金，保障按照国家标准和要求为贫困家庭的学生提供

完整的营养午餐，并确保纳入国家实名制统计之中，争取国家奖

补资金。

市级财政将依据中央营养改善计划相关要求，按照区县先行

实施中，膳食补助标准达到要求才给予补助的原则，根据全国营

养改善计划“实名制学生信息管理系统”数据，对膳食补助标准达到

每生每天 4元及以上的区县，市里将按照每生每天 2元标准给予

奖补。对达到 3元不足 4元的区县，市里将按照每生每天 1.5 元

标准给予奖补。补助资金全年按 200 天计算。对膳食补助标准在

3元及以下的区县和实施蛋奶的区县,市里不再给予奖补，所需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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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由区县自行筹集解决，但仍需继续推进营养改善计划实施，以

落实区县政府的责任。

四、强化管理、确保安全

各区县要准确把握营养改善计划的核心是“适当给予补助改善

膳食”，不是“免费午餐”，不是由国家“全包”，学生家长应承担学生

生活费，要保障学生健康成长营养膳食标准，杜绝在营养计划实

施过程中因包餐而达不到营养改善要求。学校要将“膳食补助+学

生自主缴纳”经费足额用于提供学生用餐，食堂不得盈利。本着“规

范、有序”的原则，由区县教委牵头，会同本级财政部门，认真制

定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，并报当地政府审核。方案审核通过后，

按要求参照国家试点区县管理方式，加大信息公示、公开，将营

养改善计划受益学生信息全部纳入“实名制学生信息管理系统”管

理，紧紧围绕“食品安全”和“资金安全”两个重点，狠抓精细化管理，

加大指导、督促和检查力度，确保营养改善计划顺利实施。

请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于 2016 年 12 月 15 日前，将本区县营

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、实施学校明细以正式公文形式报市教委和

市财政局。

联系人及方式：市教委，黄洪云，67986295，电子邮箱：

22493967@qq.com。 市财政局，黄齐，67575460，电子邮箱：

576180706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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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

2016 年 11 月 9 日


